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4年第1次委員會議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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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報告事項

(略)

乙、討論事項

　一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花蓮縣玉里鎮公所民國113年7月23日玉鎮人字第1130015180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

　二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佳里區公所民國113年8月7日所人字第1130605213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原處分撤銷。

　三、○○○先生因考績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民國113年11月8日南市警刑大人字第1130715333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四、○○○女士因俸給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民國110年9月23日部銓一字第1105385790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

　五、○○○女士因遺屬一次金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民國113年6月25日部退二字第1135706039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六、○○○女士因職務調整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民國113年10月8日南市消人字第1130027367C號公務人員任免遷調通知書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

　七、○○○先生因陳情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113年9月10日113公審決再字第000503號復審決定書之決定，申請再審議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再審議駁回。

　八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民國113年11月11日國道警三刑字第1130016160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

　九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民國113年10月24日FDA人字第1132401221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

　一Ｏ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民國113年6月20日屏授屏分人字第1138004507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一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民國113年6月3日中市警刑人字第1130020760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二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民國113年9月6日北市警安分人字第1133068805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

　一三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民國113年8月8日北市警交大人字第11330052033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四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民國113年4月11日北市警安分人字第1133051637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五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民國113年8月19日中市警烏分人字第1130064063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六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民國113年11月15日高市警前分人字第11374325700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

　一七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民國113年8月26日北市消人字第1133039783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八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民國113年7月23日新北警重人字第1133732271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一九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民國113年7月30日中市警二分人字第1130040113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二Ｏ、○○○先生因曠職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113年7月9日113公審決字第000337號復審決定書之決定，申請再審議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再審議不受理。

　二一、○○○先生因曠職事件，不服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民國113年8月27日北市港工人字第1136009233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　二二、○○○先生因工作指派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112年5月30日112公申決字第000023號再申訴決定書之決定，申請再審議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再審議不受理。

　二三、○○○女士因工作指派事件，不服南投縣中寮鄉公所民國113年8月29日中鄉人字第1130012947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起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再申訴駁回。

　二四、○○○先生因書面警告事件，不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民服務處民國113年10月25日北市榮人字第1130010787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起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再申訴駁回。

　二五、○○○女士因升官等訓練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113年9月12日公評字第11322800141號函送113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成績單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

丙、臨時動議(無)
主席  蔡 秀 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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